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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_AE_BA_E7_83_AD_E7_c26_242399.htm 一、背景与法律规定

《物权法》在2007年两会期间出台，并于10月1日起生效。在

经历数次波折，这一部法律所引发的社会关注度是不言而喻

的，在一个传统的公有制国家，这体现了对国家、集体和私

人的财产权的平等保护原则。物权法对我们这个社会的影响

既是观念上的又是制度上的，我们对于财产权的制度设计都

将围绕如何有效地保护物权为核心。其中，一直以来为社会

各界所热烈讨论的物业管理和业主维权问题因为有了物权法

的出台而变得思路与对策都更加明确，对于住宅小区内相关

权利划分而变得清晰，比如小区内内公共设施和绿化地究竟

谁有支配权。 《物权法》中与物业管理直接相关的规定(其主

要作用在于划分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的权利关系) ： 第七十

条 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、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

权，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

。 第七十三条 建筑区划内的道路，属于业主共有，但属于城

镇公共道路的除外。建筑区划内的绿地，属于业主共有，但

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明示属于个人的除外。建筑区划内的

其他公共场所、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，属于业主共有 第

七十四条 建筑区划内，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、车库应当

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。 建筑区划内，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

位、车库的归属，由当事人通过出售、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

约定。 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

位，属于业主共有。 第八十一条 业主可以自行管理建筑物及



其附属设施，也可以委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管理

。 对建设单位聘请的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，业主有

权依法更换。 第八十二条 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根据

业主的委托管理建筑区划内的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，并接受

业主的监督。 二、物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．体制问题： 从

体制上考察我国的物业管理企业，80%以上的是国有体制；

如果我们再从物业管理企业产生的来源来分析，全国有70%

以上属于房地产开发商自办的企业，20%属于房管所或后勤

单位改制，只有10%属于产权自主型的物业管理企业，原有

的非市场色彩过于浓厚，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物业公

司有时候并不像一个服务企业，而像一个权力部门。 2．法

律法规滞后，体系不完善。 尽管《物权法》终于出台，又有

此前的《物业管理条例》，但整体上而言，有关物业管理的

配套法律法规比较零散，缺少系统性。 3．政府职能的问题 

（1）政企没有完全分开，物业企业无法独立运作。 （2）政

府职能错位或越位，政府仍习惯于对企业经营活动直接干预

。 （3）管理层、管理部门过多，物业管理手续繁杂，往往

一个小区的物业企业要应付20多个部门的检查管理。 4．市场

化程度不高。 （1）物业管理项目的获取大多是暗箱操作，

市场竞争机制还未真正形成。 （2）市场化程度不高还表现

在物业管理的价格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上。 5、物管企业规

模小，难以发挥综合优势。物业管理企业规模小,难以发挥群

体优势,而且绝大多数企业存在着经济效益差,亏损严重等问题

。 6、物管企业经营的专业化程度低，并没有建立起现代服

务企业的运行机制 7、物业管理从业者的素质问题。物业管

理行业从业者素质偏低，管理服务不到位。 三、原因： 1．



政府方面 （1）由于以前物业管理作为房地产业的一个售后

服务部门，没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，以及物业管理涉及部

门过多，因而导致物业管理法规制定不及时不完善。 （2）

由于受传统计划经济观念的影响以及出于本部门自身利益考

虑，政企没能真正分开，而且政府对企业干预过多，缺少服

务意识。 （3）物业管理作为一个新兴行业，政府没有出台

相应的扶持政策，导致物业管理过分依赖于开发商，难以真

正独立出来。 2．企业方面 （1）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现代企业

制度，产权不明，权责不清，不能独立经营运作。 （2）发

展方向不明确，限于现实情况，只能以副补主和靠开发商补

贴，导致物业管理服务质量难以提高，形成不计成本的恶性

竞争，对整个行业造成伤害。 （3）由于法规不完善，经营

风险意识不强，导致物业管理收益与风险极不对称，一件官

司往往就会毁掉一个企业。 （4）由于物业管理在国内尚属

新兴行业，缺少完善规范的教育培训体系，许多从业人员都

是“半路出家”，导致物业管理的服务质量不尽如人意。 3

．社会方面 （1）由于大多数消费者刚从计划经济的福利中

走出来，缺乏对物业管理的消费意识，还在怀念过去的“免

费午餐”。 （2）业主法制意识淡薄，加之法规不完善，业

主只一味强调权利而忽视相应的义务。 （3）社会关注程度

不够，许多媒体只是关注所谓的新闻卖点，一有纠纷就纷纷

对物业公司，而缺少对于体制、市场方面的深层次思考 （4

）物业管理行业协会还没有完全发挥其在行业整合与自律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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